
第 1 條

第 2 條

所有條文

法規名稱：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EN

修正日期： 民國 111 年 06 月 22 日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法務部 ＞ 廉政目

列印時間：114/05/01 08:44

為端正政風，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，特制定本

法。

下列公職人員，應依本法申報財產：1

一、總統、副總統。

二、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各院院長、副

院長。

三、政務人員。

四、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、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。

五、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、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

十職等以上之幕僚長、主管；公營事業總、分支

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

主管；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

人。

六、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、副校長；其設有附屬機

構者，該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。

七、軍事單位上校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、副主官及

主管。

八、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（鎮、

市）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。

九、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。

十、法官、檢察官、行政執行官、軍法官。

十一、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人員。

十二、司法警察、稅務、關務、地政、會計、審

計、建築管理、工商登記、都市計畫、金融監

督暨管理、公產管理、金融授信、商品檢驗、

商標、專利、公路監理、環保稽查、採購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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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之主管人員；其範圍由法務部會商各該中央

主管機關定之；其屬國防及軍事單位之人員，

由國防部定之。

十三、其他職務性質特殊，經主管府、院核定有申

報財產必要之人員。

前項各款公職人員，其職務係代理者，亦應申報財

產。但代理未滿三個月者，毋庸申報。

2

總統、副總統及縣（市）級以上公職之候選人應準

用本法之規定，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申報財產。

3

前三項以外之公職人員，經調查有證據顯示其生活

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收入者，該公職人員所屬機關

或其上級機關之政風單位，得經中央政風主管機關

（構）之核可後，指定其申報財產。

4

公職人員應於就（到）職三個月內申報財產，每年

並定期申報一次。同一申報年度已辦理就（到）職

申報者，免為該年度之定期申報。

1

公職人員於喪失前條所定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起二個

月內，應將卸（離）職或解除代理當日之財產情

形，向原受理財產申報機關（構）申報。但於辦理

卸（離）職或解除代理申報期間內，再任應申報財

產之公職時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就（到）職申報，

免卸（離）職或解除代理申報。

2

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（構）如下：

一、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、第八款、第九

款所定人員、第五款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相

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、公營

事業總、分支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及代表政府或

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、第六款公立專

科以上學校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、第七款軍事單

位少將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、第十款本俸六級以

上之法官、檢察官之申報機關為監察院。

二、前款所列以外依第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應申報

財產人員之申報機關（構）為申報人所屬機關

（構）之政風單位；無政風單位者，由其上級機

關（構）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（構）指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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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受理；無政風單位亦無上級機關（構）者，

由申報人所屬機關（構）指定之單位受理。

三、總統、副總統及縣（市）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

申報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。

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如下：1

一、不動產、船舶、汽車及航空器。

二、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珠

寶、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。

三、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、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

資。

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，應

一併申報。

2

申報之財產，除第一項第二款外，應一併申報其取

得或發生之時間及原因；其為第一項第一款之財

產，且係於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，並應申報其取

得價額。

3

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於收受申報二個月內，應將申

報資料審核，彙整列冊，供人查閱。總統、副總統

及縣（市）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受理申報機關

（構）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，予以審核彙整列

冊，供人查閱。

1

總統、副總統、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各

院院長、副院長、政務人員、立法委員、直轄市

長、縣（市）長、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議員等人

員之申報資料，除應依前項辦理外，應定期刊登政

府公報並上網公告至其喪失原申報身分後一年。

2

如為前項公職之選舉候選人，其受理申報機關

（構）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上網公告一年。

3

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法，由行政院會同考試

院、監察院定之。

4

總統、副總統、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各

院院長、副院長、政務人員、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

構之首長、副首長、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於就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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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到）職申報財產時，其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

之下列財產，應自就（到）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

予信託業：

一、不動產。但自擇房屋（含基地）一戶供自用

者，及其他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

者，不包括在內。

二、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。

三、其他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、監察院核定應交付

信託之財產。

前項以外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

對前項所列財產具有特殊利害關係，經主管府、院

核定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信託者，亦同。

2

前二項人員於完成信託後，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

應信託財產之情形者，應於三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

報；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不須交付信託之不動

產，仍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，申報其變動情形。

3

第一項之未成年子女以其法定代理人為第一項信託

之義務人。但其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

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，修正施行後未滿十

八歲者，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。

4

第一項人員完成信託之財產，於每年定期申報及卸

職時仍應申報。

5

立法委員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議員於依第三條第一

項規定申報財產時，其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

前條第一項所列財產，應每年辦理變動申報。

第七條之信託，應以財產所有人為委託人，訂定書

面信託契約，並為財產權之信託移轉。

1

公職人員應於第七條第一項所定信託期限內，檢附

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信託契約及財產信託移

轉相關文件，併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（含信託財

產申報表），向該管受理申報機關提出。

2

信託契約期間，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信託財產

之管理或處分欲為指示者，應事前或同時通知該管

受理申報機關，始得為之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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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信託契約，應一併記載下列事項：4

一、前項規定及受託人對於未經通知受理申報機關

之指示，應予拒絕之意旨。

二、受託人除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依前項規定為

指示或為繳納稅捐、規費、清償信託財產債務認

有必要者外，不得處分信託財產。

受理申報機關收受第三項信託財產管理處分之指示

相關文件後，認符合本法規定者，應彙整列冊，刊

登政府公報，並供人查閱。

5

受理申報機關得隨時查核受託人處分信託財產有無

違反第四項第二款之規定。

6

依本法為信託者，其因信託所為之財產權移轉登

記、信託登記、信託塗銷登記及其他相關登記，免

納登記規費。

各受理財產申報機關（構）應就有無申報不實或財

產異常增減情事，進行個案及一定比例之查核。查

核之範圍、方法及比例另於審核及查閱辦法定之。

1

受理財產申報機關（構）為查核申報財產有無不

實、辦理財產信託有無未依規定或財產異常增減情

事，得向有關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個人查詢，受

查詢者有據實說明之義務。監察院及法務部並得透

過電腦網路，請求有關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個人

提供必要之資訊，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

務。

2

受查詢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

說明或為不實說明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

以下罰鍰；經通知限期提出說明，屆期未提出或提

出仍為不實者，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

萬元以下罰鍰。受請求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個人

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提供或提供不實資訊者，亦

同。

3

有申報義務之人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，處

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
1

有申報義務之人其前後年度申報之財產經比對後，

增加總額逾其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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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總額一倍以上者，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應定一個

月以上期間通知有申報義務之人提出說明，無正當

理由未為說明、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，

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
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

意申報不實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

以下罰鍰。其故意申報不實之數額低於罰鍰最低額

時，得酌量減輕。

3

有申報義務之人受前項處罰後，經受理申報機關

（構）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，無正當理由仍未申報

或補正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

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4

對於申報之資料，基於營利、徵信、募款或其他不

正目的使用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

罰鍰。

5

有申報義務之人受本條處罰確定者，由處分機關公

布其姓名及處罰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

新聞紙。

6

有信託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信託，或

故意將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財產未予信託者，處

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。其故意

未予信託之財產數額低於罰鍰最低額時，得酌量減

輕。

1

有信託義務之人受前項處罰後，經受理申報機關

（構）通知限期信託或補正，無正當理由仍未信託

或補正者，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

以下罰鍰。

2

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，對受託人為指示者，處新

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
3

有信託義務之人受本條處罰確定者，由處分機關公

布其姓名或名稱及處罰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。

4

依本法所處之罰鍰，由下列機關為之：

一、受理機關為監察院者，由該院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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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二、受理機關（構）為政風單位或經指定之單位

者，移由法務部處理。

三、受理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者，由該選舉委員

會處理。

依本法所為之罰鍰，其裁處權因五年內不行使而消

滅。

申報人喪失第二條所定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者，其申

報之資料應保存五年，期滿應予銷毀。但經司法機

關或監察機關依法通知留存者，不在此限。

1

前項期限，自申報人喪失所定應申報財產身分之翌

日起算。

2

本法所稱一定金額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，由

行政院會同考試院、監察院定之。

公職人員就（到）職在本法修正施行前者，應自本

法修正施行後三個月內，依第五條之規定申報財

產，並免依第三條第一項為當年度之定期申報。

1

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公職人員，應自本法修正施

行後三個月內，依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信託。

2

本法施行細則，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、監察院定

之。

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、監察院以命

令定之。

1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十日及一百十一年五

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，自公布日施行。

2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

文，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。

3

2025/5/1 上午8:4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-全國法規資料庫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media=print&pcode=I0070005 7/7


